花蓮縣非農地使用除草劑管理自治條例總說明
為維護生態環境及民眾健康，防止除草劑之危害，避免除草劑之濫用而影響空氣品質或污染水體、土壤等，及填補現行法令對使用及販賣管理法令規範之不足，並具體落實法令之精神，爰依地方制度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九款及同法第二十五條規定，特制定「花蓮縣非農地使用除草劑管理自治條例」（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）。本自治條例共計十條，其重點說明如下：
一、本自治條例制定之目的。（第一條）
二、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及內部權責劃分事項。（第二條）
三、本自治條例所稱除草劑之定義。（第三條）
四、本自治條例禁止使用除草劑之範圍。（第四條）
五、明定農藥販賣業者販賣除草劑應遵守事項。（第五條）
六、明定除草劑使用者應製作使用紀錄。（第六條）
七、明定違反除草劑使用規定之處罰規定。（第七條）
八、明定農藥販賣業者違反販賣除草劑應遵守事項之處罰。（第八條）
九、明定除草劑使用者未製作使用紀錄之處罰。（第九條）
十、明定本自治條例之施行日期。（第十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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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第二條  本自治條例主管機關為花蓮縣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 ，其權責劃分如下：
一、本縣環境保護局：違規使用除草劑稽查及裁處，土壤、水樣等檢測相關事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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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第四條  本縣公園、學校、社區公共領域、醫院、道路綠地、公墓園、經人為規劃之溪畔、坡地等特定區域或其他本府基於公共利益考量公告之特定區域，環境雜草清除禁止使用除草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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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第五條  農藥販賣業者販賣除草劑，應遵守下列事項：

一、除草劑之販賣對象，包括：

(一)年滿十八歲實際從事農業者。

(二)農藥代噴業者。

二、除草劑於販賣時，應登記購買者姓名、住址、年齡、聯絡方式、購買農藥之許可證字號、名稱、數量、製造日期及批號，並作成紀錄保存三年。但購買者如為農藥代噴業者，除登記前列資料外，並應登記代噴業者名稱、證號及營業場所地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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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無故規避、妨礙或拒絕第四條第二項之行政檢查者，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按次處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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